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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局“七措并举” 应对疫情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为保障群众健康安全，切实维护参保企业、单位和个人切身权益，同时提供优质高效的社会保险服务，迪庆州社保局结合国家、省工作部署，积极响应、快速应对、主动作为、七措并举，确保疫情期间社保服务不间断，各项待遇按时足额发放。
一是及时成立由社保局负责人、副局长和世尧同志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全面部署安排疫情期间全州社会保险应对工作，分解细化各项工作职责；二是积极推行“不见面”方式办理社保业务。倡议参保单位尽量选择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云南社保网上大厅、云南人社手机APP、云南12333微信公众号、12333咨询电话及各社保经办机构联系电话等不见面、非接触渠道办理业务，减少现场办事次数；三是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工伤长期待遇。目前，已完成2020年2月份全州各项待遇的发放工作，共计发放企业养老金3941人1181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6834人6151万元、城乡居民养老金41605人505.67万、工伤长期待遇人员53人10.47万元；四是及时延长企业社保费的申报期限。因受疫情影响而无法按时缴纳养老、工伤保险费的各参保单位可通过“不见面”的方式申请缓交社保费，减轻企业疫情期间支出负担，全州目前已有22家企业单位申请缓交158.61万元社保费。五是保障因履行工作职责感染新冠肺炎的医护人员及相关工作人员的权益。及时开辟医护及相关工作人员工伤保障绿色通道，对已参保并被认定为工伤的医护及相关工作人员，按照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的原则优先处理，精减证明材料，及时落实相关待遇，消除广大医护及相关工作人员的后顾之忧。六是持续开展尘肺病重点行业工伤保险有关工作。按照我州境内尘肺病重点行业的企业名单，积极推进工伤保险扩面工作。七是及时做好服务大厅的防疫工作。疫情防控期间，全体社保经办人员严格遵守工作纪律，服从工作安排，按照要求佩戴口罩上岗，接受体温检测，上下班扫码进出。
迪庆州社保局在疫情期间多措并举，齐心协力，确保业务不间断办理，各项社保待遇按时足额发放，下一步将持续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加大政策落实推动强度，为我州应对疫情工作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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